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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充分认识对于其为争端当事方而未能按 照《宪

章“第三十三条所述办法解决的争端， 它们有将该争端 提

交安全理事会的义务；

(b) 更多地利用关于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任 何 争

端或任何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引起争端的情势 的 可 能 办

法；

(C) 鼓励安全理事会多 多 利 用C宪章》所提供的机

会， 审查一 些如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

的争端或情况；

(d) 考虑按照《宪章E多多利用安全理事 会 的 调查

能力；

(e) 鼓励安全理事会更广泛地 利 用 它 为行使《宪

章汪所赋予它的职权而设立的附属机构， 来促进和平解决

争端；

(f) 铭记安全理事会可在C宪章“第三十 三 条 所 述

性质的争端或类似性质的情势的任何阶段，建议适当的调

整措施或办法；

(g) 鼓励安全理事会依照其职能和权力毫不拖延

地采取行动， 尤其是在国际争端演变成武装冲突的情况．

5. 各国应充分意识到国际法院 作 为 联 合国主要司

法机关所起的作用。兹请各国注意国际法院特别自法规修

改以来， 为解决法律争端所提供的便利。

各国可根据已经存在的或日后可能签订的协定，委托

其他法院解决彼此间的分歧。

各国应铭记：

(a) 当事国通常应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，将法

律争端提交该法院；

(b) 下述做法是可取 的：

（ 一） 它们考虑到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能 否在条

约中列入这样的规定，即将可能因解释或适用

条约而引起的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1

（二） 它们在自由行使其主权的情况下，研究能否决

定承认，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 规 定，

该法院的管辖具有强制性；

（三） 它们审查能否确定国际法院可以利用的案例。

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机构应研究是否宜于 就其活动

范围内引起的法律问题利用征求国 际 法 院 的咨询意见的

机会， 但是这样做时， 应以得到适当的授权为限。

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法律争端的办法，特别是提交国际

法院的做法， 不应被视为各国间的不友好行为。

6. 秘书长应充分利用《联合国宪章Y中有 关赋予他

的职责的条款。秘书长得将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

全的维持的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珅事会注意。他应执行安全

理事会或大会所托付的其他职务，并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

要求时就此提出报告。

促请所有国家在和平解决其国际争端方面， 诚意遵

守和促进本＜宣言＞的各项规定．

宣告本＜宣言＞不得解释为以任何方式损及＜宪章＞的

有关规定， 或C宪章＞规定时各国权利与义务， 或各联合

匡机构的职能和权力范围， 特别是在和平解决国际争增

方面．

宣告本＜宣言》绝不得妨碍＜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

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＞中所述技强力

¥l夺了源于6宪章》的自决． 自由和独立权利的人民，特

别是在殖民和种族主义玫权或其他形式外国统治下的人

民，取得这些权利， 也不得妨碍这些人民按照（完章＞的

各项原则和上述勺宣言＞的规定，为此目力而进行斗争井

寻求和接受支授的权利，

强调需要按照6宪章凶继续努力， 根据情况逐渐友展

和组及国际法，并增进联合写在这方面的效能以力强和

平解决争端的进程。

37/11. 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、档

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议

大会，

回顺其1981 年 12 月 10 日第 36/113 号决议， 其

中决定于1983年召开全权代表会议， 审议国际法委员

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

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4，并将其工作结果纳入一 项

国际公约及其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，

又回顺大会在同 一决议第 1 段中表示赞赏国际法

委员会就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和债务的继承问题所
-

4《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三十六届会议，补编第 10 号)(A/36/

10和Corr.I），第二章，D 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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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宝贵工作， 以及特别报告员对这项工作所作的贡

献，

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

案是就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和债务的继承问题制订

一项国际公约和其他适当文书的良好基础，

注意到载有若干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6/113号决议

提出的评论和意见的秘书长的报告，5

铭记着《联合国宪章“第十三条第一项（子）款规定

大会应发动研究， 并作成建议， 以提倡国际法的逐渐

发展与编纂，

认为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

国际法规则的编纂成功与逐渐发展将有助于发展各国

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， 不论其宪政制度与社会制度如

何， 并将有助于促进和执行《宪章》第一和第二条中阐

述的宗旨和原则，

感谢地注意到奥地利政府已经邀请在维也纳举行

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会

议，

1. 决定大会第36/113号决议中提到的联合国关

千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和债务的继 承 的 会 议定 于

1983年 3 月 1 日至4 月 8 日在维也纳举行；

2. 请秘书长：

(a) 邀请所有国家参加此项会议；

(h) 按 照 大 会 1981 年 12 月 10日第 36/121D

号决议第 1 段邀请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

米比亚参加会议；

(C) 按照大会 1974 年11 月 22 日第3237(XXIX)

号和1976 年 12 月 20 日第 311152 号决议， 邀请收到

大会长期邀请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其主持下召开的一

切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作的各组织代表， 以观察员身

分参加会议；

(d) 按照大会1974 年12月 10 日第3280(XXIX)

号决议， 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在其地区内的各

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， 以观察员身分参加；

6A/37 /454和Corr.1和Add.I。

(e) 邀请各专门机构、 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联

合国各有关机构和有关政府间组织派观 察 员 列席会

议；

3. 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关于

国家对国家财产、 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送交

该会议， 作为基本提案审议；

4 .  决定会议的语文应当是大会及其委员会和小

组委员会所用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；

5. 请秘书长向会议提出 一切关于其工作方法与

程序的有关文件和建议， 并安排所需的工作人员、 便

利和服务， 包括提供简要记录，

6. 请秘书长作出必要安排， 请国际法委员会关

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的前任特别报告员

有空时以专家身分参加会议。

1982年11月15日

第68次全体会议

37 /102.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

案

大会，

注意到《联合国宪章“第十三条第一项（子）款， 其

中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， 并作成建议， 以提倡国际法

之逐渐发展与编纂，

回顾其194 7 年 11 月 21 日第 177(11)号决议， 其

中指示国际法委员会编写«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

法草案»,

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编写并于1954 年向大会提出

的《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》，6
'

回顾其信念， 认为拟订«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

罪法》 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， 从而促进和实现

《联合国宪章》所列的宗旨及原则，

回顾其1981 年 12 月 10 日第 36/106 号决议， 其

中大会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工作， 以求拟订《治罪法

6<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九届会议， 补编第9号>(A/2693），第
54段。


